阎良区信访局
2018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 贯彻执行信访工作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
2．负责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信访渠道给区委、区政府及领导同志和区级信访部门的来信、来电、来访和网上投诉；督促检查依法逐级走访的落实。
3．负责向区委、区政府反映群众在信访活动中提出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题，综合研判信访信息，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制定完善有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
    4．负责上级信访机关和区级领导批示信访事项的立案、交办、督办工作，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配合做好信访复查、复核工作。
    5．综合协调处理“三跨”（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三分离”（人、事、户分离）和重大疑难信访事项。
    6．负责我区赴省到市进京上访群众的劝返工作；负责驻区单位有关信访问题的属地管理工作。
    7．健全完善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制度并组织实施；完善信访信息汇集分析研判机制，分析评估信访风险。
    8．负责全区信访工作的宣传和信息发布，对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和思想疏导，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服务。
    9．综合协调和指导全区信访工作，总结推广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建议。
10．负责全区信访工作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对违反信访工作纪律的行为提出处理建议。
    11．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根据区委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本部门2019年工作职责增加了“负责派驻区信访接待中心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服务和日常考核工作。”内容，增加了内设机构，设置了综合指导科和信访督办科2个内设机构。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阎良区信访局部门决算单位1个，无行政科室；无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无独立核算的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8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10人，其中行政编制4人、事业编制6人；实有人员14人，其中行政6人、事业8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0人。

四、2018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来信来访工作有序推进。我区共受理各类来访、信件及网投385 件，其中网上投诉327件次，中省市转交51件次、区级平台276件次，已办结360 件，25件正在办理。共接待群众来访149件次1133人次，其中接待集体访72件次1006人次，接待个访77件次127人次。
[bookmark: _GoBack]2. 市考指标完成情况良好。2018年市上下达我区的信访工作市考指标是：进京非访、赴省集体访访人次各比上年度下降10%以上，网上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都在96%以上，参评率在40%以上。控制性指标是：进京非访4人次，到省集体访70人次。截至目前，我区未发生进京非访，未发生赴省到市集体访，越级上访数量全市最少。市上交办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99%，按期办结率97%，群众满意率98%，参评率77%。全面完成市上指标考核任务。预计12月份，我区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全面完成全年考核任务。
3. 共性职能工作全面推进。党建工作进一步加强，党员活动室全面建成。开展了大调研等一系列活动。定期召开党员活动日。加强学习，强化培训，领导班子和干部素质进一步提升。以干部实绩档案为载体，加强干部的日常管理。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完善了信访接待窗口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全力推进，区上下达的四项改革任务全面完成。每月坚持深入企业进行调研。路长制和行政效能革命取得很大进展。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8年度本年收入合计371.96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 79.70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和目标责任奖提高标准。
（2）2018年度本年支出合计371.96万元，比上年增加(减少) 79.70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和目标责任奖提高标准。    
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8年本年收入合计371.96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371.96万元，占总收入的100%，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71.9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8年本年支出合计371.96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190.86万元，占总支出的51.31%，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175.02万元和公用经费15.84万元。
（2）项目支出181.10万元，占总支出的48.69%，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信访事务项目181.10万元。

（二）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371.96万元，比上年增加79.7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和目标责任奖提高标准。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71.96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包括: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1.96万元。其中：行政运行147.67万元，主要反映行政人员工资和日常运转费用，信访事务177.58万元，主要反映全国、省、市两会及长期驻京人员劝返费用、信访接待中心房屋租赁费，事业运行43.19万元，主要反映事业人员工资支出，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3.52万元，主要反映接访临聘人员工资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90.8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75.02万元，公用经费15.84万元，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 阎良区信访局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 阎良区信访局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 阎良区信访局2018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8年“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未发生“三公”经费支出。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培训费支出0.45万元，主要是参加省信访业务和公务员法培训支出，较2017年增加0.22万元，增长95.65%，原因培训天数增加。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
2018年未发生会议费支出。
(四)决算收支与预算收支对比情况。
1.2018年年初财政预算数收入189.75万元，年终决算收入为371.96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了96%，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编制增加和目标奖标准提升，同时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信访维稳保障任务大量增加，成本增大，收入追加较多。其中基本收入年初预算为129.75万元，年末决算收入为190.85万元，增加了47%；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编制增加和目标奖发放标准提升；项目年初预算收入60万元，年末决算收入181.10万元，增加了202%；同时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信访维稳保障任务大量增加，项目经费追加增多。

2.2018年年初财政预算数支出189.75万元，年终决算支出为371.96万元，较年初预算支出增加了96%。
（1）.基本支出年初预算为129.75万元，年末决算支出为190.85万元，增加了47%；人员经费年初预算支出114.67万元，年末决算支出175.01万元，增加53%；日常公用经费年初预算支出15.09万元，年末决算支出15.84万元，增加了5 %；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编制增加和目标奖发放标准提升；
（2）.项目年初预算支出60万元，年末决算支出181.10万元，增加了202%；同时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信访维稳保障任务大量增加，项目经费追加增多。

六、2018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阎良区信访局组织对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2个，共涉及资金181.1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48.69%。
2018年区信访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98分，结果为优。
部门整体评价得分表
	项   目（效果类）
	标准分值
	项目得分

	信访业务费
	50
	49.5

	全国、省、市“三级两会”驻会经费及长期驻京劝返经费
	50
	49.5

	合计
	100
	99


七、2018年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5.84万元，用于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比2017年同口径减少4.91万元，下降23.66%，主要原因是节约开支。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末，本部门无车辆。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九、2018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1.批复01表-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2.批复02表-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3.批复03表-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4.批复04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5.批复05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6.批复06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7.批复07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情况表
8.批复08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表
9.批复09表-政府采购情况表


总计	编制	实有	12	14	行政	编制	实有	4	6	事业	编制	实有	6	8	



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190.86	181.1	占比（%）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51.31	48.69	



金额(万元）	
行政运行	信访事务	事业运行	临聘人员工资	147.67	181.1	43.19	3.52	占比（%）	
行政运行	信访事务	事业运行	临聘人员工资	40	49	12	1	



预算收入	
预决算收入	基本收入	项目收入	189.75	129.75	60	决算收入	
预决算收入	基本收入	项目收入	371.96	190.85	181.1	



预算支出	
预决算支出	人员经费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	189.75	114.67	15.09	60	决算支出	
预决算支出	人员经费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	371.96	175.01	15.84	181.1	



